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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估 1 

1. 查驗實際施工內容與進度是否屬實，並於估驗報

告確認屬實後；監造單位併附估驗最後一日之監

造報表。 
2. 確認符合契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估驗條件。 

3. 確認無契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暫停估驗計

價之情形。 

4. 確認契約第 13 條第 2 項第 7 款暨同條第 12 項規

定保險期間無屆滿之情形及審查合格保險單正本

須交主辦單位保管。 

5. 確認無契約附錄 2「工地安全與衛生」第 11 點規

定暫停估驗計價之情事。 

6. 其他 

1. 核對估驗數量與報表數量，避免誤估數量。 

2. 核算估驗金額及確認文件屬實無誤。 

Yes 

Yes 

Yes 

廠商申請估驗計價 

No 

No 

廠商施工 

 

Yes 

廠商提送估驗文件 

 

檢附估驗計價表(如表估 2)、估驗明細(如表估 3)、
施工日誌、工程數量計算、施工照片(如表估 4)、
試驗報告及施工抽查紀錄等文件一式 4 份。 

1. 確認依契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辦理估驗。 
2. 檢附估驗報告(如表估 1)申請估驗計價。 
 

 監造單位查驗施工進度是否屬實 

及確認有無暫停估驗之情事 

給付估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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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確認 

有無暫停估驗之情事 

監造單位審核估驗文件 

主辦單位複核估驗文件 

 


